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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85_AC_c26_506572.htm 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非常重

要的法律部门，凡是有涉及到法律知识考查的试卷，都会将

民法列为考查的重点。公务员考试自然也不例外，自公务员

考试有常识判断以来，民法的内容就常常出现在试卷上，

而07年以后，国家的公务员考试只考查法律知识，则使民法

更加成为公务员考试的重中之重，每一年的试卷上都会出现

很多民法的试题。 民法的内容比较庞杂，除了《民法通则》

这部典型的民法典外，其他的诸如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

、担保法以及新颁布的物权法等等民事法律关系都在民法体

系调整范围之内，在2007、2008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

试中，在常识判断部分都出现五道左右的民法题目，占总量

的五分之一（常识判断部分共25题），从题量上也能看出民

法这一部分的内容在公务员考试中的重要性。对民法这一部

分的内容，复习的时候不应被其较多的内容吓倒，应该仍以

民法通则为重点，尤其对其中民法理论的内容不应忽视，很

多的题目在解题的过程中都会遇到与民法理论相关的内容，

而且，某些商法及经济法的试题在解答的时候，如果能够熟

练掌握民法相关理论，也将事半功倍。从近年来的试题看，

通常对民法的考查每一部分都会有所涉及，如07年的国家考

试就分别考查了一道婚姻法题目、一道继承法题目、一道担

保法题目而08年则因为物权法的颁布，又考查了一道物权法

的试题，从中可以看出公务员考试中对民法的考查是比较广

泛的，考生在复习的过程中，要抓住主线，对民法重要的知



识点作归纳整理、牢记迸熟练运用，对民法下属的各个部门

都要掌握，诸如婚姻法、继承法的知识点也不应遗漏。 2007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01题： 孙某委托吴某为代理人

购买一批货物，吴某的下列行为中违反法律法规的是（ ）。

A．吴某生重病，停止了购买货物事宜，并通知了孙某 B．及

时将购买货物过程中的情况报告给孙某 C．经孙某同意，另

行委托林某，办理购买事宜 D．与陆某恶意串通，以明显的

不合理的高价格购入货物 【答案】D。 解析：《民法通则》

中规定代理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由代

理人和第三人负连带责任。 这一题考查的就是民法的基本理

论知识，代理是民事法律关系里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对这

一部分知识的应当弄清弄懂，而且这一部分知识脉络比较清

楚，并不难理解，考生在备考复习的时候应记清记牢。 2007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03题： 下列关于肖像权的表述

中不正确的是（ ）。 A．法人也有肖像权 B．公民的肖像权

受到侵犯时，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C．使用公民的肖像，

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和规定进行 D．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答案

】A。解析：肖像权就是自然人所享有的对自己的肖像上所

体现的人格利益为内容的一种人格权。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组织。法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与自然人相对

称的。因此，A是错误的。本题考察的是法人和自然人的概

念。 这一题考查了民法中关于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的内容，

这一部分也是民法基本理论中较为重要的一块，考试的复习

是也应多加留心。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04题：



按照我国有关的法律规定，遗产继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为（ 

）。 A．配偶 子女 父母 B．兄弟 配偶 子女 C．子女 父母 兄

弟 D．父母 兄弟 配偶 【答案】A。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

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

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

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

承。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

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

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

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

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这一题就考查了民法体

系中的继承法内容，考查的题目较为简单，只是考查了基本

的法律条文，考试在备考复习之时，也应关注基本知识，基

本理论。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05题： 赵某与

黄某2003年1月结婚，2005年10月协议离婚，但在财产分配上

发生争议，下列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是（ ）。 A．2004年8

月黄某出版一部小说所获得的稿费1万元 B．2005年3月赵某因

车祸受伤所得到的医疗费用赔偿2万元 C．2003年6月赵某父

母赠与赵某、黄某一幢房屋，价值25万元 D．2004年12月，赵

某与黄某共同购置的一套高档家具，价值4万元 【答案】B。

解析：《婚姻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

金；(二) 生产、经营的收益；(三) 知识产权的收益；(四) 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五) 其它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B中赵某车祸受伤所得的



医疗费用赔偿不在婚姻法规定的范围内。 这一题明显考查的

是婚姻法的内容，而考查的方式和继承法相同，都是对基本

法律条文的考查，所以，备考复习的时候，应以最基本的知

识为复习重点。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20题： 

下列财产中，不能用于抵押的是： A．抵押人所有的机器 B

．抵押人依法有权处分的交通运输工具 C．抵押人依法有权

处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D．抵押人所有房屋，但因没有及时

归还银行贷款被暂时查封 【答案】D。解析：《中华人民共

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一）

土地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

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但本法第三十四条第（五）项、第三十

六条第三款规定的除外；（三）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

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

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四）所有权、使用权不明或者有争

议的财产；（五）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六）

依法不得抵押的其他财产。根据担保法，因为D中的抵押人

房主已经被查封，所以不能抵押。 20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

员考试常识判断最后一题同样是一道民法的试题，所考查的

内容则又是担保法的基本规定，从国考的真题中我们可以看

出对民法这一部分的复习应当紧扣最基本的法律法规，这样

才能更快更好的取得分数。 再来看看08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

务员考试真题，对民法的考查同样也丝毫未少，同样是五道

题，但就题目本身而言，难度明显有加大的趋势。 2008年中

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13题： 张某11周岁，小学五年级学

生，经常在其学校门口的一家小卖部买零食和一些学习用品

，部分赊账，年终时共欠小卖部340元。小卖部老板拿着账单



要求张某父亲付款，遭到张某父亲拒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张某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其父亲作为监护人，无需赔偿 B．张某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

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其父亲作为监护人，应当付

款 C．张某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的行为是无效的民事行为，

其父亲作为监护人，应当赔偿 D．张某购买零食和学习用品

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应当由其自己付款，不应当

由其父亲付款。 【答案】B。解析：根据我国《民法通则》

的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

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张某11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从题中的表述可知，

张某从事的是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购买零

食和学习用品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民事行为，其父亲作为监

护人，应当付款。ACD都不对。 这一题考查的是关于民事行

为的能力的相关问题，实质上仍是民法的基本理论，不同的

是题目和选项都是以事例的形式的出现，需要考生首先判断

该事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无形中增加了难度，但如果考生

对民事基本理论熟练掌握，本题仍较易解答。 2008年中央国

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14题： 方某在晚上牵狗散步，狗突然挣

脱绳索，奔向童某(3岁)，并咬伤童某。当时童某父亲正在用

手机给朋友打电话。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方

某应当负全部责任 B．方某和童某父亲都要承担责任 C．意

外事件，方某不需要承担责任 D．童某父亲没有看管好自己

的孩子，应当负全部责任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饲养的

动物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受害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由于第三人的过错造成损害

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在本题所叙述的情形下，同

某并未主动“逗狗”，不存在过错，狗的饲养人方某肯定要

承担责任，本题的关键是同谋的父亲作为监护人是否应承担

责任。以出题者的本意来看，本题中“当时童某父亲正在用

手机给朋友打电话”这样的字眼，应该是意在描述同谋的父

亲未尽到监护职责，故其也应当对损害结果承担一定的责任

。 本题同上一题目相同，仍是以事例形式出现，但解答本题

，仍然运用的是民法的损害赔偿内容。因此，正如之前所说

，对民法的复习应抓住民法理论的核心内容。 2008年中央国

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15题： 陈某与陆某是邻居。陈某家建房

挖地基，导致陆某房屋墙面出现裂缝。陆某遂找陈某要求修

缮，遭到陈某拒绝。关于本案，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陈

某不可以挖地建房，因为挖地建房会损坏邻居陆某的房屋 B

．陆某家墙面出现裂缝，属于意外事件，陈某不需要承担责

任 C. 陈某可以挖地建房，但对邻居陆某房屋造成的损害应当

给予赔偿 D．陈某在自家的地基上建房，造成陆某家的墙面

出现裂缝，不需要承担责任 【答案】C。解析：此题较简单

。根据民法的一般原理即可答对。本题实际上考查的是《物

权法》中的相邻关系问题。陈某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房的权

力是法定的，但是因此造成了相邻的陆某的直接损失，则应

当给予赔偿。 2008年的中央国家公务员考生中，民法试题的

度的提升都体现在题目以事例的方式出现，考生需要对事例

本身作出判断，再结合所学的知识来解答，但所出的事例都



不难，如果考生对民法知识掌握熟练的话，并不难解答。本

题亦是如此。 2008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第116题： 我

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风险的负担作出了较为详

细的规定；下列有关风险负担的表述正确的是： A．特定物

的风险在合同成立后即由买受人承担 B．需要运输的标的物

，自交付给买受人后风险转移给买受人 C．在途货物的风险

除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后即转移给买受人 D．在由于标的

存在质量瑕疵，买受人拒绝受领的情况下，风险转移给买受

人 【答案】C。解析：本体直接考查法条，虽然十分具体，

但涉及了多个法条。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 规定，标的

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

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可以看出，在买卖合同风险负担问题上，该条并未

区分种类物还是特定物，因此，一般来说，特定物的风险在

合同成立后即由买受人承担，但是在上述“但书”的情况下

就会不同。A项错误。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出

卖人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担。

可见，法律同样允许当事人以约定的方式对上述规定做出改

变。 《合同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

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

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

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D项显然是对

对这一条错误的理解。买受人拒绝受领的前提并不是标的存

在质量瑕疵，而是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

现合同目的。 C项完全正确，是法条的原文。 这一题考查是



合同法的内容，虽然仍是直接考查法律条文，但和以往不同

的是，以往的题多是考一条法律法规的内容，这一题则就一

个风险负担的问题考查了了多个法条。但究其根本还是考查

考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公务员考试的法律基础知识对民法

的考查，通常都会直接取才自最基本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

条文都是民法法律理论基本理论的体现，因此考生在备考复

习中，应当抓住民法的基本理论知识，围绕这一部分重点内

容，多作习题，熟练掌握。转贴于：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